
国家税务总局铁岭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铁税一稽罚告〔2026〕15号

铁岭大鑫煤炭经销中心（纳税人识别号:91211200MA0P5T129G）:
对你单位（地址：辽宁省铁岭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业务楼603号房间X-126工位）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于2026年5月29日之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1.你单位2025年2月注销，未按规定保管账簿、记账凭证等有关资料，经我局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铁税一稽限改〔2025〕2号）后，在规定期限内仍未改正。
2.你单位2022年1月取得内蒙古众科煤炭有限公司开具的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1500214130，发票号码：03753046至03753054，合计金额889,247.81元，合计税额115,602.19元，价税合计1,004,850.00元，该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于2022年1月抵扣。
你单位存在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行为。国家税务总局鄂尔多斯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已证实上述发票为虚开发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2015年修正版）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2017年修订版）第九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3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2017年修订版）第一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1号）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你单位存在少缴2022年1月增值税115,602.19元，2022年1月城市维护建设税5,780.11元的违法事实，你单位已于2022年1月做进项税额转出，2022年2月产生的应征税款于2022年5月补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2015年修正版）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纳税人有以下行为之一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两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两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二）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账簿或者保管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2016年修订版）第二十九条“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完税凭证、发票、出口凭证以及其他有关涉税资料应当保存10年；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由于你单位经我局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铁税一稽限改〔2025〕2号）后，在规定期限内未改正，不符合“首违不罚”情形，参照《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关于修订发布<东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公告2023年第2号）序号9违法行为第3阶次“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账簿或者保管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对你单位未按规定保管账簿、记账凭证等有关资料的行为，处罚款6,000.0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版）第二十二条“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之规定，对你单位2022年从内蒙古众科煤炭有限公司取得的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1500214130，发票号码：03753046-03753054），金额889,247.81元，税额115,602.19元，价税合计1,004,850.00元，定性为虚开发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2015年修正版）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帐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第一条“受票方利用他人虚开的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进行偷税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有关规定追缴税款，处以偷税金额五倍以下的罚款”之规定，对你单位上述行为定性为偷税，因该公司五年内首次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在此次检查中能够配合检查，参照《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关于发布<辽宁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2021年第1号）序号5违法手段第一阶次“在账簿上多列支出，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五年内首次发生偷税且能配合税务机关检查，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的罚款”之规定，对你单位少缴增值税115,602.19元、城市维护建设税5,780.11元定性偷税，并处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的罚款，即罚款60,691.15元。

综上，你单位应缴纳罚款合计66,691.15元。

二、你单位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若拟对你单位罚款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你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二Ｏ二六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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